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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南靈神青年住宿培育中心規章        2024.03.27 

一、宗旨 

1.宗旨： 

經由教會領袖邀請，學習操練有律動能吃喝的屬靈生活，並願意被預備培植成事

奉人才 

2.培植方向： 

(1)培養內在天父滋養的兒子生命 

(2)事奉的基本訓練：如小組化、佈道武功秘笈、醫治釋放實作、研經⋯等。 

(3)透過團體生活磨塑健康的人際互動及溝通能力。 

 

二、靈命培訓(靈裡生活，帶出更新的生命) 

1.早禱、早崇拜、禱告室(操練與主會面) 

  (1)早禱每週二三早 7:00-8:00               

  (2)早崇拜每週四早 7:00-8:30 

     8:00 前就需離開學院去上班者，回報輔導組，可不用參加。 

  (3)7:00 準時出席，照實記錄出席狀況。 

未能出席者，請假須經輔導組同意且上網完成請假，才不列入缺席計算。 

  (4)禱告室時間，每日 6:00-23:00 開放，鼓勵每週至少 2 小時禱告，建立與主 

     面對面的關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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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青培大家庭        

  (1)每週一晚 6:30-8:30(含用餐)，未能準時者，事先在群組告知，  

    未能出席者，請假須經輔導組同意且上網完成請假，才不列入缺席計算。 

  (2)出席率：全程參加，簽到拍照，每月回報牧養領袖，每半年評估一次。 

3.速讀聖經 

  (1)青培大家庭安排讀經時間 

  (2)第二年青培生開始考聖經速讀 

    及格分數：80 分，半年平均分數達 90 分(含)以上者，200 元禮卷一張。 

    不及格者，當場留下訂正，或另與教務組約定訂正時間。 

(3)第三年(含)起，青培生每年至少需速讀聖經一遍。 

 

三、生活管理 

1.每週一次打掃公共區域。每月一次內務檢查。內務檢查含獎勵辦法，整個學期 

  神學生&青培生混合一起比賽，於期末取整學期前三名予以實質獎勵。 

2.所有青培生全部投入以下服事，如因母會服事，或工作時間衝突可請假。請假

者，需經輔導組同意。 

服事內容: 畢業典禮、密集班、對外國度性特會或營會、講員接待⋯⋯等。 

3.住宿會議 

(1)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住宿會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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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如遇特殊狀況，會召開臨時會議 

4.會客須知： 

(1)外賓及非住宿生不得進入宿舍區。 

5.寢室須知： 

  (1)原則上宿舍於晚上 11：00 鎖門；若有特殊狀況，請以電話通知室友開門。 

  (2)寢室內應保安寧，有其他室友在時，更不可高聲談笑或播放音樂。 

  (3)寢室內燈具使用以不影響室友生活為原則。 

  (4)學員在學期間，非固定事奉所需之外出，均需事先告知室友。 

 

四、輔導假 https://goo.gl/HYGjLB 

1.早禱、早崇拜、青培大家庭等時段之請假，均屬輔導假，請向輔導組請假。 

2.輔導假請先私 LINE 告知，待輔導組核准後，再至請假系統請假，才算完成 

請假手續。 

3.若病假 3 天(含)以上，而無法住宿，需提出醫生證明。若事假４天(含) 以  

內，而無法住宿，需事先經輔導組長簽准，才可外宿。若有特殊案例，５天(含)

以上外宿者，須經由院方同意准假，但在期限內，仍需寫假單。 

４.所有的請假需在未出席後一週內辦理。 

 

五、招生入住對象&申請文件 

https://goo.gl/HYGjL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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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8-35 歲，單身且已受洗的青年 

2.教會牧者推薦表 

3.受洗見證及教會事奉經驗見證 

 

六、入住、續住&離宿 

1.住宿是以一年為一個單位來計算，期滿搬離宿舍有一個星期的緩衝期。 

2.入住者，須一年一簽『南靈神青培訓練中心規章』，表示認同且願意遵行『南

靈神青培訓練中心規章』內容。 

3.如『南靈神青培訓練中心規章』內容有異動，以學院公告為主。 

4.離宿者，須提出正式申請並填寫本院離宿申請單(如附件 1)，經院方開會通過

後，才能離宿。 

5.期滿後欲短期續住者，須填續住申請表(如附件 2)，經院方開會通過後，才能

續住。續住者仍照本規章生活行事。 

 

七、住宿費用 

1.以一年為期收費，2600 元/月（含下列費用），未住滿一年就退宿者，仍須繳

滿一年費用。 

  (1)房租：每月 2500 元/月 

  (2)生活管理費：含水費、有線網路電話費(每房一人 1 個有線網路供使用)…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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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單人收 100 元。 

2.修繕押金：第一年入住的青培生，每人 1000 元，於入住時第一個月繳交；此

押金於退宿時，若無損毀宿舍任何設施、器物或欠費時，全額退還；若有，則

按實際狀況，從其中扣除或補足修繕所需費用。 

3.電費屆時按錶收費，每學期結束前一個月收費。 

4.期滿後續住住宿費用 

(1)續住以月為單位者，2600 元/月，不足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收費。 

  (2)續住零散幾天者，原價 800 元/天，打 6 折 480 元/天。 

 

本規章若有任何變動，以學院當時公告為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培生             (簽名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備註： 

1.此規章自公告日起,即日施行。 

2.內務檢查時間：每月第一週週二晚 10:00 

3.每月 10 日前劃撥該月房租，並填寫匯款後回報單 

繳費方式：請匯款或用 ATM轉帳 

★匯款帳號：台灣企銀-開元分行 691121679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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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匯款戶名：財團法人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台南靈糧堂 

★ATM轉帳：銀行代碼 050(台灣企銀) 帳號 691121679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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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南部分院 離宿申請單 

(一) 申請人基本資料 

姓名  身分 □神學生 □青培生 

聯絡電話  年級  

(二) 離宿資料 

寢室號碼  離宿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請原因 

 

 

 

申請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 搬離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請結果 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輔導組核章  

(三) 注意事項 

1. 離宿程序請依規定時間內辦理，未依規定辦理者，得依規定計算住宿費。 

2. 每位住宿生經輔導組核章，在離宿前應完成本程序單上應辦事項並由總務組檢

查，始算完成離宿程序。 

3. 於學員離開時，若經總務組檢查未通過者，有必要得延後離宿時間。 

4. 須依輔導組規定報備相關附件資料佐證，資料不齊者不允以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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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應辦事項（本項由總務組檢查後填寫） 

□環境清潔  寢室內個人、公共區域及門外走廊上之垃圾、雜物已全面清

除，並打掃環境清潔，如有公務損壞須照價賠償，經判斷須委

外清潔之嚴重汙漬，則須補償清潔費。 

□淨空 寢室內個人寢具、書桌(含抽屜)、衣櫃及鞋櫃、公共區域所有

物品一律全面清空。 

□財產清點 逐一清點檢查宿舍寢具配備，如有毀損遺失須照價賠償。 

□鑰匙繳回 未繳回鑰匙者，得追究ㄧ切責任，如有毀損遺失須照價賠償。 

□門禁卡繳回 未繳回門禁卡者，得追究ㄧ切責任，如有毀損遺失須照價賠償。 

□財務清算 □已繳清住宿費。 

□已繳清電費共     元整。 

總務組簽章  辦理日期   年 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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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南部分院  續住宿舍申請單 

(一) 申請人基本資料 

姓名  身分 □神學生 □青培生 

聯絡電話  年級  

(二)續住宿舍資料 

寢室號碼  續住宿日期     年  月  日〜    年  月  日 

申請原因 

 

 

 

申請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 搬離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請結果 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輔導組核章  

 


